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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年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藝術進駐計畫 

招募簡章 

壹、計畫目的 

為達成「藝術入村，和平發聲」之核心願景，將遴選國內外藝術家包含但不

設限音樂、繪畫、文學、表演、工藝、雕塑、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環境藝

術、複合媒材、新媒體藝術、跨領域藝術創作等手法進駐創作，創作主題以

「太武新村周邊聚落生活連結」、「眷村文化」、「日常生活創作主題」、

「八二三砲戰或戰爭文史」、「軍事場域文化」等環境、歷史、文化脈絡特

性主題，或關注回應在地記憶、環境、生活文化脈絡特性等為創作脈絡。期

盼透過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進駐園區創作、對話與交流，使太武新村成為

跨領域藝術工作者間互相交流和與社會對話的藝居共生國際藝術聚落。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參、進駐說明  

一、 招募名額：本次招募分 2期進駐單位，每期 3組進駐單位，共計徵選

正取 6組，備取 3組。 

二、 執行經費：每組提供創作執行經費新臺幣 10萬元整（預先扣除所得

稅、補充保費或相關稅款，相關稅務扣款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華

民國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進駐期間 ：  

第 1期：2025年 8月 1日至 2026年 1月 31日。 

第 2期：2026年 2月 1日至 2026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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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駐地點：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 

     

 

 

 

五、 進駐成果：每組進駐單位皆須配合參與至少 60天成果展，展期與地點

由機關指定，進駐單位應提供至少 1件藝術作品參展。 

肆、招募時程(以實際通知為主) 

工作事項 日期 說明 

簡章公布 即日起  

進駐說明會 
2025年 5月 

平日及假日各一場次 

*詳細日期以機關公告為主 

線上與現場同步進行。 

收件截止 2025年 6月 4日(三)  以郵戳日期為憑。 

第一階段初審 

書審結果公布 
2025年 6月 11日(三) 

初審合格者將以電子郵

件通知。 

面試複審 2025年 6月 18日(三)  
申請者至現場進行簡報

並回答委員提問。 

第二階段複審 

面試結果公布 
2025年 6月 30日(一) 

錄取者須於 5個工作天

內回覆確認進駐事宜。 

正式進駐 
第 1期 2025年 8月 1日(五) 

第 2期 2026年 2月 1日(日) 
 

伍、申請資格 

一、 個人申請： 

(一) 本國國人：年滿 20 歲，具中華民國國籍(須檢附身分證影本)，具

國內外藝術創作相關學歷或從事藝術創作工作經歷至少 2 年以上

且為主要創作人。 

(二) 外籍人士：國籍不限，須具合法期限之工作居留證，中文或英文

眷舍 坪數 備註 

24號眷舍 約12坪 可使用範圍包含眷舍一樓與二樓室內空

間，如欲使用前院草坪或其他空間須事

先告知機關。 
27號眷舍 約12坪 

29號眷舍 約12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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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國內外藝術創作相關學歷或從事藝術創作工作經歷至

少 2年以上且為主要創作人。 

二、 團體申請：從事藝術創作之藝術團體、依法設立登記的法人團體、藝

術、文創等相關工作室或公司，具藝術創作相關經驗實績至少二年。 

三、 每單位申請者以申請 1戶眷舍空間為原則，如為個人申請，至多可 3

人組成團隊申請 1眷戶，並不可更換成員。 

四、 以無藝廊、商業合約之藝術相關工作者為主。 

陸、如何申請 

一、 申請者請填寫線上報名表單，於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紙本文件向機關

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附件一)。 

(二) 進駐申請計畫書(附件二)。 

(三) 團體申請者： 

1.非營利組織：檢附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2.營利組織：檢附設立登記證明之商業或公司登記證明、營業

中證明(請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最近一年無退票紀

錄；公司須檢附最近一年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且公司淨值須

為正值。 

(四) 其他機關所指定之文件。 

二、 請按照以上編號順序擺放，將申請表置於資料最上方，一式 6 份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繕打、雙面影印、左側裝訂並標記頁碼。 

三、 收件資訊 

地址：335桃園市大溪區慈光一街 150巷 2號 

電話：(03)380-3821 

標題：2025-2026年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藝術進駐計畫 

收件者：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c2dWU0k8qj77P-GiH8366lakZdD-DCUIul6MmiqjR_Fy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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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項各款文件如有記載不全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不全者，申請者應於

機關通知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五、 機關經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等相關文件，機關概不退還。  

柒、審查說明 

一、 進駐單位之資格及申請文件經機關所受理後，由機關組成審查小組進

行審查。審查小組成員由機關及相關專業知識之學者、專家共 3至 5人

組成，評審申請案之准駁。 

二、 書面初審：由機關就書面內容檢查申請資料有無缺漏，初審合格者通

知進入複審。 

三、 面試複審：申請者應就計畫內容到場簡報說明，由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及現場提問，評分標準如下： 

(一) 個人經歷及作品風格 15% 

(二) 駐村計畫完整性及可行性 30% 

(三) 駐村主題連結 20% 

(四) 創作空間設置規劃及施作方式(圖像)15% 

(五) 回饋計畫之創意 20% 

四、 各階段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為主，若未通過審查者將不另行通

知。 

捌、進駐空間注意事項 

一、 進駐空間由進駐單位自由運用，機關僅提供床組、衣櫃及桌椅，其餘

由進駐單位依施工規劃自行佈置，惟不得破壞內部結構安全及環境整

潔。 

二、 園區僅提供室內空間進駐單位使用，建築物之外觀及周邊軟硬體設

備，機關保有使用及變更之權利，未經機關許可，進駐單位不得逕行

使用及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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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駐期間衍生之電費須由進駐單位自行負擔，依各眷舍之電表用量計

費；進駐單位應如期繳納電費，若逾期未繳造成斷電，復電之手續費

用將自行全額負責。 

四、 園區為歷史建築，嚴格禁止使用明火設備；使用電器瓦數請勿超載，

造成任何損失將由進駐單位全額賠償。 

五、 倘有使用公共空間須求應提前向機關申請並經同意後始能使用，使用

期間所衍生之電費亦由申請者負擔。 

六、 進駐眷舍期間禁止吸煙、喝酒、嚼食檳榔，亦不得攜帶違禁品、易燃

品或易爆品等危險物品，以致危害公共安全。 

七、 進駐單位對於所屬之空間、公共設施及房舍周遭之環境，必須善盡維

護管理責任，保持使用空間完整維環境潔衛生，並不得有違環境安

寧、景觀與安全事宜。 

八、 各工作室應於明顯處標示藝術家名稱，供遊客參考。 

九、 經遴選通過之進駐單位可住宿，惟僅提供藝術家駐村時專心創作，為

維護其他藝術家之住宿安全、歷史古蹟環境之安寧、衛生及使用權

利，住宿禁止藝術家本人以外人士入住。 

玖、進駐權利義務 

一、 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進駐核定通知後，於 5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或電子信

箱方式回覆進駐意願，並於機關通知期限內簽訂契約書、著作財產權

授權同意書(附件五)、進駐切結書(附件六)及駐村生活公約(附件七)

等文件，逾期或未依規定完成者視同放棄，由備取者遞補之。 

二、 駐村期間內園區將安排活動如眷村文化節、文化串聯活動、企業預約

參訪活動及駐村發表成果展等，進駐單位應配合園區確實執行駐村計

畫內容，包含回饋計畫等。 

三、 駐村期間進駐單位創作發表之作品所有權歸其所有，惟機關將依授權

同意書所載授權範圍內協助推廣宣傳，亦有該作品之展覽、推廣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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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 

四、 進駐工作室項目與申請項目不符者，機關將令限期改善。 

五、 駐村工作室不得轉讓及展示無關駐村計畫之物品，亦不可轉作其他無

關駐村創作之用途。 

六、 倘有活動或體驗課程須收取費用(如材料費)，應先報備機關同意後執

行。 

七、 未盡駐村義務經勸導仍不配合者，機關得視情節逕行解除契約並取消

駐村資格。 

拾、保證金與創作執行費 

一、 保證金：每組進駐單位須於簽署進駐合約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1 萬元

整。駐村期滿後若無損壞設施或無任何待辦事項者，將無息一次退

款；如因特殊狀況須提前離駐者，進駐未滿 90 日離駐者，扣繳履約保

證金之半數；進駐滿 90 日而未滿離駐期限者，經點交無誤後退還全額

保證金。 

二、 創作執行費撥款條件 

(一) 第 1 期款：於簽署進駐合約並繳交保證金後，請領第 1 期款(創作

執行費總金額 70%)。 

(二) 第 2 期款：於駐村作品製作完成，提出成果報告書，並經機關驗

收通過後，請領第 2期款(創作執行費總金額 30%)。 

(三) 注意事項：進駐單位應於得獲通知 5 日內，將指定匯款帳號及領

據等資料送至機關，以利辦理撥款事宜。 

拾壹、離駐說明 

一、 進駐單位離駐時應復原眷舍空間並辦理點交，確認無誤後始得離駐。 

二、 進駐單位因故須提前離駐，應於離駐前 1 個月書面向機關提出離駐申

請，由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離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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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或設備若有損壞，應由進駐單位負責修繕；如未維修由機關修繕

者，將從履約保證金中扣除維修所衍生費用之 1.5 倍，如不足者機關

將通知限期繳納。電費未繳納者，機關亦得由履約保證金中扣除。 

四、 未完成離駐程序而擅自離駐者，履約保證金將全額沒收，且不得再次

申請相關進駐計畫。 

拾貳、營運時間 

一、 進駐單位開放時間 

(一) 眷舍空間得作為工作室或住宿空間，駐村期間進駐單位至少配合

園區活動開放 2次空間。 

(二) 進駐單位須於每月 20 日前主動向執行單位告知下個月開放時

間，以利公告。 

二、 園區開放時間 

室內展間：週二至週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戶外空間：週二至週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 

三、 園區公休日：每週一(若逢國定假日或彈性放假期間則會開園)、政府

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以及機關另行公告之必要休館日。 

拾參、其他 

請詳閱本計畫各項目說明，申請者視為認同本計畫一切規定，本計畫如

有未盡事宜，由機關解釋之。



附件一 

 
 

2025-2026年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藝術進駐計畫申請表 

申請性質 □個人   □團體    □多人組隊(申請書請分別填列) 

申請人 
(團體為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創作類型 

視覺藝術：□平面類 □立體類 □裝置類   □行為類  

          □錄像類 □新媒體 □工藝雕塑 □其它 

表演藝術：□戲劇類 □舞蹈類 □音樂類   □其它 

文學藝術：□散文類 □小說類 □新詩類   □其它 

創作簡歷 （依照申請性質，自行增加格式。） 

專業領域/ 

獲獎紀錄 
（依照申請性質，自行增加格式。） 

專頁網站 （依照申請性質，自行增加格式。） 

進駐時間序位
（請填1或2） 1.第      期優先 2.第      期其次 

進駐空間序位
（請填眷舍號碼） 1.        號 2.        號 3.        號 

進駐計畫 

內容簡述 

 

 



附件一 

 
 

申請者證件影本(本國籍請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籍人士請貼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團體請貼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正面) (反面) 

1、 經詳讀計畫申請須知，遵循該須知提出本申請，如蒙申請核准，願遵循須

知之相關規範。 

2、 茲聲明申請書及計畫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實。 

 

 

 

 

 

 

 

（個人申請人簽章） 

（團體請蓋申請單位大小章） 

注意事項：多人組隊的申請資料須須以個人為單位，分別詳述學經歷及作品

集。 

 

 



附件二 

 
 

申請編號： 

(本欄由審核單位填寫) 

 

 

        

 

 

 

 

2025-2026年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藝術進駐計畫 

 

申請計畫書 

 

 

 

 

 

 

申請者：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進駐申請計畫書參考內容格式》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目標  

參、計畫內容 

一、 主要計畫項目：說明創作之內容，含作品名稱、尺寸、材

質、類型、製作方式等。 

二、 創作規劃計畫說明。 

三、 空間規劃：請提出進駐空間使用規劃說明(參附件三、平面

圖)空間使用用途、開放時間等。 

四、 藝術創作者簡介與獲獎經歷說明。 

五、 計畫執行期程計畫。 

六、 創作風險評估：含研發、創作過程及財務等在創作中可能

遭遇之困難或問題，須提出解決或因應方案說明。 

七、 回饋計畫：詳參附件四、回饋計畫說明。 

八、 執行效益：請預估創作產出內容，如何能將園區特質與在

地文化做最有效的連結等。 

九、 執行經費概算表。 

肆、其他補充說明資料 

如團體或公司、工作室設立登記文件、營業中證明文件、最近

一年無退票紀錄、最近一年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等。 

 

 

 

 



附件三 

 
 

 

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平面圖 

 

本次開放進駐單位申請之眷舍位置圖如下： 

 

 

 

 

 

 

 

 

 

 



附件三 

 
 

 



附件三 

 
 

 

 



附件三 

 
 

 

 



附件四 

 
 

回饋計畫說明 

 

一、 本計畫提供空間予藝術家運用，推動藝術、文創展演發展，進

駐單位須於申請時同時提出回饋計畫，回饋內容將為進駐審查

項目之一，規劃建議方式如下：進駐單位應配合參與或策畫藝

文推廣計劃及公開活動，如社區組織活動、發掘文化資源、實

施藝術教學及分享藝術創作經驗等，惟辦理形式應考量太武新

村空間特殊性妥適規劃。 

二、 回饋計畫之限制  

(一)進駐單位須依機關審查意見修改回饋計畫。 

(二)進駐單位須於期末配合繳交回饋計畫執行情形。 

(三)如未能依原計畫辦理，須於活動前提出變更計畫，並經機

關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 

三、 其他事項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 

 

 

 

 

 

 



附件五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甲方），同意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乙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甲方之著作： 

一、 授權利用之標的 

(1) 名稱：「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藝術進駐」駐村期間創作

作品 

(2) 類別： 

□語文學著作□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  □錄像著作 

□視聽著作  □錄音著作  □建築著作   

□表演      □電腦程式著作 

□其他： 

二、 藝術創作提案完成之藝術成品歸甲方所有，乙方擁有作品之展

覽、出版與使用該作品圖片之宣傳權利。乙方若基於宣傳該作

品及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之目的，甲方得授予乙方作品之永

久性、非商業營利、非獨占、免版稅之權利。甲方亦應擔保作

品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前情事致乙方遭受損害或受

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甲方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三、 甲方同意不對乙方及乙方授權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乙方

將秉持尊重著作人之精神適時標示其姓名，並保證不惡意污

蔑、竄改其著作，本約款不影響著作財產權之約定。 

四、 如授權利用之標的著作非屬甲方自行完成之著作，甲方應交付

權利證明書之影本予乙方，以確保甲方業與相關著作人完成本

同意書之各項約定。 

五、 甲方擔保授權之標的，並未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

乙方若因利用授權標的致涉及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時，

一經乙方通知，甲方應依據乙方要求之方式出面協助解決，並

應賠償乙方因此所遭受之任何損失，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金

及和解金。 

 



附件五 

 
 

 

此致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 

代表人(自然人免填)：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進駐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本申請單位)依「太武新村眷村文

化園區藝術進駐招募簡章」(以下簡稱本計畫)，已詳閱本計畫之相

關規定，進駐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切結完全遵守以下事項： 

一、 本申請單位完全符合本計畫申請之資格及條件。 

二、 本申請單位完全了解本計畫之相關規定，如經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查核發現有違反本計畫或相關法令規定者，願依規定依限遷

出原使用空間。 

三、 本申請單位在進駐期間，依本計畫規定於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

區確實執行。 

四、 本申請單位進駐後，不得將進駐空間轉租或分租，並配合各基

地之營運管理機制。 

五、 本申請單位願遵守本計畫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若有隱瞞不實

或其他違反規定之情形，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立

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立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駐村生活公約 

 

1、 本園區警衛保全時間目前為下午 17 時至隔日早上 9 時，電子保

全未開放區為全天候設定，進駐單位出入園區，應配合周圍社

區作息時間，出入之間，請保持鄰里之間和睦。 

2、 電子保全感應扣交接時，請妥善保存。感應扣特殊規格，倘有

遺失之情事，由進駐單位負擔感應扣再製之全額費用。 

3、 進駐單位如須使用 25 號眷舍舉辦工作坊，請於 1 個月前向機關

提出申請。 

4、 28 號眷舍公共區域之使用，若須使用請依照公告開放時間使用。 

5、 使用場地及戶外園區應維持環境整潔與安寧，避免影響他人。 

6、 進駐單位使用工作室，請維持環境清潔並定期清理垃圾，請自

行依照社區指定時間(目前為 18 時 30 分於慈光街與慈光一街街

口，以社區最後公告為準)丟棄垃圾。 

7、 園區內全面禁菸，並請進駐單位減少高負載電力設備之使用，

以避免造成園區跳電，若造成損壞將全額進行索賠。 

8、 進駐單位親友進入村中，請依照進駐規範維持園區整潔安寧，

請勿造成周邊不安。 

9、 進駐單位請勿將交通工具、私人物品、未完成或製作品等放置

於園區內公共空間造成安全疑慮及觀感不佳。 

10、 所屬空間若因雜亂不堪、味道飄散影響周邊，若未依照機關所

規定之限期改善，將對進駐單位進行解約。 

11、 園區屬合用之公共空間，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或鎖櫃，如發生

物品遺失之情事，機關不負任何責任。 

12、 進駐單位應配合園區安排之官方行程及會面，以及配合教育推

廣工作坊等活動。 

13、 文化資產歷史古蹟場域不得敲、打、釘、黏貼損壞牆面、地面

等空間場域，亦不得使用損害文化資產之器材，須遵守文化資

產保存法之相關規定，不可使用明火灶具，亦不得攜帶違禁品、

易燃品或易爆品等危險物品，以致危害公共安全。 

 



附件七 

 
 

進駐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以上「太武新村眷村文化園區生

活公約」各項條款。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